周口市生态环境局关于G631淮阳区王店至周西路口段新建工程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拟审批情况的公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经审议，我局拟对G631淮阳区王店至周西路口段新建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作出拟审批意见。为保证拟审批意见的严肃性和公正性，现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基本情况予以公示。如有异议，请在公示期内反馈我局行政审批服务科。公示期为2023年04月24日－2023年04月30日。

    电话：0394-8278830
    传真：0394-8278830
    通讯地址：周口市政务服务中心二楼北厅生态环境局窗口
    听证告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自公示起五个工作日内申请人、有重大利益关系的利害关系人可对以下拟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复决定要求听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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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G631淮阳区王店至周西路口段新建工程
	周口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淮阳区境内
	周口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河南嘉和绿洲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项目起点于淮阳区王店与G106平交处（桩号K0+000），路线向西经淮阳区王店村、王楼、大许楼、何庄、蔡楼、蒋桥，在大孟庄南转向西南，跨新运河后在黄许庄西下穿大广高速，经沈楼村后在张丙言西下穿郑合高铁，至项目终点高铁大道（桩号K11+864），路线全长11.864公里。项目采用双向四车道一级公路标准，设计速度60km/h，沥青混凝土路面，路基宽度28.5m。工程建设内容包括道路工程、桥涵工程、交通工程、绿化工程及附属设施等。项目总投资61459.7万元。
	施工期环境影响及预防措施：
（1）环境空气影响
项目施工期对环境空气的影响主要为施工扬尘、运输车辆扬尘及沥青烟。采取物料遮盖、设置围挡、定期洒水、不在施工现场建设沥青混合料搅拌站等，能够大大降低对环境空气的影响程度。
（2）水环境影响
项目施工期对水环境的影响主要为施工人员生活污水、施工废水及桥梁施工造成的水体影响。施工废水经隔油沉淀池处理后回用于道路的洒水抑尘；在桥梁施工时采取钢筒围堰，并加强管理等，采取以上措施，能够使项目施工对水环境的影响将至最低。
（3）声环境影响
道路施工期噪声主要来自施工机械、运输车辆产生的噪声。在施工期，选用低噪声机械设备，设置围挡、限速禁鸣标志，禁止夜间施工等措施，可最大限度的降低噪声，使噪声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4）固废环境影响
项目施工期固体废物主要为施工人员生活垃圾、桥梁施工产生的泥浆、旧路面材料、施工建筑垃圾和立交桥拆除过程中会产生建筑垃圾。生活垃圾经集中收集后一并交由环卫部门处置。桥梁施工产生的泥浆固化后用于中央分隔带绿化用土；挖除的旧路面材料经破碎后用于路床或路基部分或用于清淤换填；挖除的沥青路面采用就地冷再生技术处理后作为本次工程路面的结构层进行利用。施工建筑垃圾和立交桥拆除过程中会产生建筑垃圾可再次利用的，进行再次利用，不可利用的外运至政府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地处置。项目各项固体废物均得到合理的处置，不会造成二次污染。

运营期环境影响及预防措施：
（1）废气环保措施

项目运营期通过加强道路管理、路面养护及交通标志维护，加强道路两侧的绿化及行道树的管理工作。
（2）废水环保措施

项目运营期废水主要是路面径流污水，道路两侧设置排水沟渠，通过加强管理，对周围的水环境影响较小。
（3）噪声环保措施

项目对沿线居民影响主要是交通噪声影响。经预测，综合考虑敏感点处的地形、建筑物遮挡等影响因素，周口市示范区实验学校垂向方向昼间近期达标，中远期3层及以上超标，最大超标量在0.36dB(A)-1.3dB(A)。其他敏感点昼间均达标。夜间敏感点王店乡、红星幼儿园、王楼、大许楼、何庄、蔡楼、蒋桥、黄许庄、在建小区、周口市示范区实验学校有所超标，超标量在0.74~5.46dB（A）。

其中，敏感点红星幼儿园昼间近中远期均达标，只有夜间超标，红星幼儿园夜间无教学活动和住宿，因此，夜间道路交通噪声对其影响不大，可不考虑夜间降噪措施。终点处在建小区，经预测，仅垂向5-21层夜间超标，超标量在0.74dB(A)-1.96dB(A)之间，根据调查，高层小区均安装双层玻璃，可以降噪8dB(A)-15dB(A)，因此在建小区5-21层室内噪声可以满足建筑物使用功能要求，本次不再提出降噪措施。

周口市示范区实验学校距离道路最近的构筑物为教学楼，教学楼无夜间教学活动，宿舍楼远离道路且中间有教学楼阻挡，因此，夜间道路交通噪声对学校影响不大，本次只考虑其昼间降噪措施。周口市示范区实验学校距离道路最近教学楼为5层，经预测，距地面1.2m处：昼间达标；垂向预测结果为：昼间近期达标，中远期最大超标量在0.36dB(A)-1.3dB(A)之间，超标层数为3-5层，5层超标量最大。本次拟在周口市示范区实验学校附近设置限速、禁止鸣笛标志牌，严格执行限速、禁止超载和禁止鸣笛等交通规则，经测算，当车速由60km/h降低至50km/h时，车辆产生的交通噪声可减少3dB(A)左右。采取降噪措施后，能够使周口市示范区实验学校昼间噪声值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类标准要求。

其他超标敏感点应采取相应降噪措施以使沿线敏感点噪声值满足标准要求，具体降噪措施为：在王店乡、王楼、大许楼、何庄、蔡楼、蒋桥、黄许庄4a类区域首排安装隔声窗，安装面积共1270m2；敏感点出入口设置限速禁鸣标志；同时预留噪声污染防治资金，进行跟踪监测。
（4）固体废物治理措施

对过往的汽车进行必要的管理，对路面进行定期清扫，是可以减轻或避免对环境的不良影响的。
	公示期间未收到反对意见。


注：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政府信息公开指南（试行）》的有关规定，上述环境影响报告书、表不含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以及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内容。
